关于对《北京市怀柔区农业农村局

2024年北京市怀柔区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区

建设项目实施方案（征集意见稿）》

的起草说明
一、起草背景

根据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《北京市2024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方案》的通知、关于印发《北京市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区建设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（京政农发〔2022〕108号）等相关指示、要求，为全面完成2024年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各项任务，巩固提升我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水平，推动全区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取得新成效，结合本区实际，起草了《2024年北京市怀柔区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区建设项目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）。

二、起草依据
区农业农村局依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《关于做好2024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的通知》（农办科〔2024〕7号）与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《北京市2024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方案》的通知等相关要求起草了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三、主要内容

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包括指导思想、任务目标等九部分内容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该部分明确了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的指导思想。

（二）任务目标

该部分明确了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需要完成的任务目标。

（三）工作内容

该部分明确了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需要完成的工作内容，主要包括：制定实施方案、打造秸秆综合利用典型模式与示范样板、因地制宜实现秸秆多元利用、做好秸秆与尾菜资源台账建设、开展秸秆相关监测评价、加强秸秆综合利用宣传与培训、2024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保持稳定。

（四）项目资金来源、分配、管理与使用
该部分对项目资金来源、分配、管理与使用做出了规定。

（五）进度安排
该部分对项目进度安排做出了规定。

（六）作业补贴对象、标准与程序
该部分对项目作业补贴对象、标准与程序做出了规定。

（七）职责分工
该部分对区农业农村局、区财政局等项目成员单位的职责分工做出了规定。

（八）保障措施
该部分提出了保障项目顺利完成的四个措施：成立领导小组、强化技术支撑、加强监管督查、公开相关信息。

（九）实施方案有效期

该部分对实施方案的有效期做出了规定。

